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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土地志出版了，这是常州地方上的一

件大事。

《常州市土地志》汇集了大量宝贵的历史和现实的资料，客

观、全面地记述了常州市的土地资源、开发利用状况、土地制度演

变、土地管理事业的发展过程和成果。尤其突出地记述了改革开

放和《土地管理法》颁布以来的地籍管理、土地利用管理、土地使

用制度改革和土地法制建设等方面的实施状况。希望这本土地志

能为人们了解常州土地的过去和现状、认清土地形势、进行土地

国策教育提供翔实的资料，也能为当代和未来的土地管理工作者

借鉴前人之经验、吸取历史之教训提供有益的帮助，发挥“资治、

兴利、教化、存史”的作用。

有土始有国，有国始有家。土地是人类的第一资源，是民族赖

以繁衍、生息的基础，是强国富民之本。相信热爱乡土的常州人、

全市的土地管理工作者能充分利用《常州市土地志》，知往鉴来，

坚持和贯彻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”的基

本国策，统一管理好城乡土地，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，为子孙后

代的生存和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，使常州大地永葆青春。

在《常州市土地志》编纂、出版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

和帮助，谨向各级领导、有关部门、专家学者及编纂人员致以真挚

的谢意，并敬请读者指正。

常州市规划国土管理局局长 钟正平

1998年9月



凡 例1

凡 例

一、本志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力求客观、全面地反映常州市土地资

源、土地开发利用、土地制度、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本志上限不限，因事而异，力求追溯事物的发端；下限断至1994

年，有延续性的重要事项下延至1995年。

三、本志记述范围为全市，但突出市区。1983年3月1日市管县之后，

凡称“全市”则含三县、四区，称“市区”则含三城区、一郊区，称“城区”则含三

城区。“郊区”专指市郊区。“市、县(市)”表示常州市及所辖县(市)两级行政，

括号内的“市”为县级市。

四、本志用语体文记述体，除引用原文外，不用文言文或文自夹杂的文

体。

五、本志述、记、志、表、录并用，以志为主体。写法是横排纵记，原则是

详今略古。志首设序言、凡例、概述、大事记；志末辑录文献，交代修志始末。

六、本志设章、节、目三个层次，必要时设子目。

七、凡有统计意义的数字均用阿拉伯数字。计量单位，除历史上习惯使

用且不宜换算者外，其余按法定计量单位。

八、志书纪年：清以前采用朝代年号，括注公元年份；民国时期采用民

国年份，括注公历年份。各目中，同一年号第一次出现时才加括注。解放后

用公历年份。为便于连贯和检索，《大事记》采用公元纪年加注朝代年号的方

法。

九、有关的时间界限：“建国”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；“解放”前

后以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为界。所辖县改称“市"的时间：溧阳为

1990年8月，金坛为1993年11月。武进于1995年撤县设市，其时间因晚

于本志下限，故本志中仍称“武进县"。

十、本志资料来自档案、文献、书籍、调查资料、统计资料等，头绪纷繁，

除个别必须注明出处者外，一般不注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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